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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應課稅品條例》 (第 109 章 )

 《 20 00 年應課稅 品 (修訂 )規例》

引言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 》 (第 1 章 )第 29A 條 授權財政司司長 (根 據

第 1 章第 3 條亦指 庫務局局長 )更改先前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

立的附屬法例所釐 定的各項收費。

2 . 庫務局局長現行使 這項權力，制定《 2 000 年 應課稅品 (修 訂 )規
例 》 (該 修 訂 規 例 ) (載 於 附 件 一 )， 以 調 整 《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》 (第 1 0 9
章 ) (該條例 )下的《 應課稅品規例》所 指明的各項收費。

背景和論據

3 . 香 港 海 關 (海 關 )為 管 制 應 課 稅 品 簽 發 牌 照 和 提 供 服 務 而 徵 收 各

項費用。這些收費 載列於該條例下《應課稅品規例》的附表內。

4 . 根 據政 府的 政策 ， 各項 收費 一般 應定 於 足以 收回 提供 有關 服 務

全 部 成 本 的 水 平 。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以 來 ， 我 們 一 直 凍 結 大 部 分 政 府

收費 (包括上文第 3 段所述的各項收費 )作 為一項特殊措施，在經濟 逆

轉 時 減 輕 市 民 的 負 擔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決 定 繼 續 凍 結 收

費 ， 直 至 與 一 年 前 同 期 比 較 的 按 季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重 現 穩 定 的 正 增 長 為

止 。 由 於 現 時 經 濟 復 蘇 ，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就 建 議 調

整 對 民 生 和 一 般 商 業 活 動 沒 有 直 接 影 響 的 各 項 收 費 一 事 ， 諮 詢 前 立 法

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當 時 議 員 建 議 並 獲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同

意 ， 政 府 當 局 應 徵 詢 各 有 關 立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以 研 究 應 否 調

整 在 各 事 務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政 府 收 費 ， 及 如 決 定 調 整 ， 則 調 整 幅

度為何。

5 . 其 後， 我們 在二 零 零零 年六 月十 五日 就 調整 庫務 局局 長職 權 範

圍 內 政 府 收 費 一 事 ， 諮 詢 前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 上 文 第 3
段 所 述 收 費 對 上 一 次 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調 整 ， 按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

年度價格計算，收 回成本的百分率由 3 0%至 9 5%不 等。我們建議調高

附 件 一



收費 ， 加 幅 由 5 %至 20%不 等 ， 以 期 在 一 至 七 年 的 期 間 內 收 回 全 部 成

本。事務委員會成 員對上述建議並無異議。

6 . 我 們亦 藉此 機會 因 應有 關簽 發牌 照的 成 本下 降而 調低 兩項 香 港

海關簽發的牌照收 費。

7 . 成本計算載列於附 件二。現行收費和建議收費載列於附件三。

規例

8 . 該 修訂 規例 會按 附 件三 所示 調整 各項 收 費。 我們 建議 新收 費 由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起生效。

提高效率的新措施

9 . 海 關深 知必 須為 其 根據 該條 例所 提供 的 發牌 及相 關服 務， 提 高

效 率 和 成 本 效 益 。 海 關 現 正 探 討 實 施 “ 開 放 式 保 稅 倉 ” 管 理 系 統 的 可

行 性 ， 目 的 是 改 用 以 交 易 後 的 審 查 為 基 礎 的 管 理 系 統 ， 取 代 現 行 的 即

場 監 督 管 理 系 統 。 如 採 用 新 管 理 系 統 ， 海 關 人 員 當 值 費 用 這 項 收 費 可

能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取 消 。 此 外 ， 海 關 會 認 真 檢 討 是 否 有 需 要 繼 續 提 供

職權範圍內各項須 收費的服務。

1 0 . 海 關亦 會繼 續推 行 資源 增值 計劃 ，以 控 制提 供有 關應 課稅 品 各

項服務的成本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1 . 建議的收費生效後 ，每年會為政府帶來 6 29 萬 元額外收入，對

人手則無影響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1 2 . 建議的收費對經濟 應該沒有重大影響。

公眾諮詢

1 3 . 調 高收 費普 遍對 市 民的 影響 應該 不大 ， 因此 我們 沒有 進行 公 眾

諮 詢 。 由 於 收 費 加 幅 相 當 溫 和 ， 有 關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應 不 會 強 烈 反 對 是

次調整。

附件二

附件三



宣傳安排

1 4 . 該 修訂 規例 將於 二 零 零零年 十一 月十 日 在憲 報刊 登。 公布 調 整

收費的新聞稿會於 同日發出。

查詢

1 5 .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庫 務 局 助 理 局 長 ( 收 入 ) 1 陳 羿 先 生 ( 電 話 ：

2 8 10  2 40 0)聯絡。

庫務局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


